
合同编号 :

委 托 单 位: 咸阳市应急管理局

项 目 名 称: 化工园区 “十有”建设及园区化工企业

安全现状评估

受 托 单 位: 陕西凯米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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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
委托方 (甲方):咸阳市应急管理局

~ 受托方 (乙方):陕西凯米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其它相关法

律的规定,甲 乙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其进行技术服务一事,在平等协商,真实、

充分表达各自意见的基础上,签定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技术范围

1、 项目名称:化工园区 “十有”建设及园区化工企业安全现状评估。

2、 服务类型:化王园区 f十有∶建设及园区化王企业安全现状评估。

笫二条 收费及付款方式

技术服务费用:Y27OOO0.00(含税 GO/0)(大写:贰拾柒万元整 )

乙方将 《化工园区
“
十有
”
建设及园区化工企业安全现状评估》报告 10

个工作日内交付甲方,甲方通过:□银行转账 □转账支票 □现金 方式一次性支付

合同款 (Y2700O0。 OO元 ,大写:贰拾柒万元整 )。 甲方支付款项前,乙方必须按甲

方要求提供符合财务制度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付款相关资料,以便甲方凭发票

及相关资料付款,否则甲方有权延迟付款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
·     如甲方逾期支付,则甲方应按照逾期天数乘以应付款的百分之一向乙方支付
|  
逾期补偿金,与应付款一同支付。

第三条 甲方应承担的责任

1、 为乙方到现场勘察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方面的便利条件。

2、 按合同规定及时支付评价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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笫四条 乙方应承担的责任



技术服务合同

1、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导则、细则等进行安全技术服务。

2、 对企业提供的资料、文件进行审查,确保资料、文件的有效性和真实性。

3、 对企业提供的技术、商务、财务及其它有关资料、信息予以保密,未经甲方

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泄露。

4、 对安全技术服务成果评审中的技术性工作负责。

第五条 违约责任

1、 因安全技术服务成果的质量问题未通过应急部门的审查,甲方不承担任何责

任,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2、 若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,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,未及时通知并影

响本合同履行或者造成损失的,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六条保密责任

1、 甲方应要善保管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工作报告,保证其格式、内容等不流失

到任何无关的第三方。乙方应妥善保管企业提供的技术资料,保证其不流失到任何

无关的第三方。

2、 合同变更、解除或终止,甲 乙双方均
` ‘

笫七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舻

本合同正本贰份,甲方执壹份,乙方执壹份。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合同章或单位  酽

公章后生效。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的,任何一方

可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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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服务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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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 /

委托代理人 彡仟豸澎轸章)獭躐 丿9歹卿彻叼
公 司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首创禧悦里 A座 18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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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

户 名 陕西凯米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帐 号 102834284366 交换号 0104010

行 号 1047910030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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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5年 12月 10日


